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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1.  Bookkeeping & Tax Compliance 帳務處理與稅務合規服務
解析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於台灣所得稅規定下的列帳與扣繳處理 ， 包括法定與非法定健檢

的稅務認定 、 員工所得歸屬 ， 以及企業常見補助模式的合規重點 。  
2.  Corporate Secretarial Services 公司法遵與登記服務
說明 《 公司法 》 第 22-1 條下公司負責人 、 經理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制度 ， 包括申報時

程 、 申報範圍 ， 以及企業應注意的法令遵循與罰則規定 。   
3.  Audit 審計
說明企業變更會計期間後 ，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餘稅在申報時點上的差異 ， 並探

討短期間申報 、 遞延課稅及申報時程錯置所衍生的稅務遵循風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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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hnical Update in Taiwan
1.  Bookkeeping & Tax 
Compliance 帳務處理與稅務合規
服務

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怎麼課稅 ？
三種情境完整說明 ： 企業節稅與合規的必知
知識

隨著企業愈來愈重視員工健康與 ESG 永續
理念 ， 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已成為許多公司員
工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。 然而 ， 並非所有健檢
支出都能以相同方式入帳⸺錯誤的列帳方
式 ， 可能在稅務查核時引發爭議 ， 甚至面臨
補稅與罰款 。

本文從企業財務與稅務合規的角度 ， 整理員
工健康檢查補助在台灣所得稅法規下的列帳
科目與扣繳申報規定 ， 幫助企業主與會計人
員釐清實務操作 。
 
一 、 先搞懂 ： 法定健檢 vs. 自願性健檢

在討論列帳方式之前 ， 必須先區分兩種性質
不同的健檢 。

法定健檢是依 《 職業安全衛生法 》 第 20 條
規定 ， 雇主有義務辦理的健康檢查 ， 費用依
法由雇主全額負擔 ， 共分三類 ：

· (A) 僱用時體格檢查 ： 新進員工報到
前 ， 雇主須安排施行 。

· (B) 在職定期健康檢查 ： 依員工年齡不

         同 ， 每 1 至 5 年定期辦理一次 （ 未滿 
         40 歲每 5 年一次 、 40 至 65 歲每 3 
         年一次 、 65 歲以上每年一次 ） 。      

· (C) 特殊健康檢查 ： 適用於從事特別危
害健康作業的員工 ， 針對特定職業暴
露項目進行檢查 。

自願性 （ 非法定 ） 健檢則超出職安法規定範
圍 ， 例如公司額外提供的全身健康篩檢 、 癌
症篩檢或家屬健檢等 ， 屬於企業自主的福利
措施 。

二 、 列帳科目怎麼認定 ？

不同類別的健檢補助 ， 對應的列帳科目與員
工所得認定截然不同 ：

（ 見下頁表格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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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不直接對醫療院所付款 ， 僅就員工報銷
金額處理 。 相較方式一 ， 省去了公司與醫療
院所之間的扣繳申報環節 ， 程序較為單純 。

方式三 ： 直接發給員工現金補助或健檢津貼
此方式同樣無須處理公司與醫療院所之間的
扣繳 ， 但現金補助全額計入員工薪資 ， 必須
依薪資所得辦理扣繳申報 。

從作業便利性的角度 ， 方式二 （ 員工先自費
再報銷 ） 在實務上的申報程序最為簡單 ， 也
最不容易發生遺漏 ， 許多稅務顧問建議企業
優先採用 。

四 、 常見問題釐清

Q ： 公司額外增加健檢頻率或項目 ， 可以列
職工福利嗎 ？
不行 。 超出職安法規定義務範圍的額外健
檢 ， 無論是增加頻率或加碼項目 ， 均屬自願
性補助 ， 應列薪資支出 ， 並計入員工所得

關鍵原則 ： 凡符合 《 職業安全衛生法 》 義務
範圍的在職健檢 （ B 、 C 兩類 ） ， 依 《 營利
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》 第 81 條規定 ， 可列
為職工福利 ， 無須計入員工所得 。 反之 ， 包 
括新進員工體格檢查 （A.） 及任何超出法定
範疇的健檢補助 ， 均視為員工職務上取得的
補助費 ， 屬薪資所得 ， 須依規定辦理扣繳 。

三 、 補助方式不同 ， 扣繳申報也不同

企業補助員工健檢通常有三種操作方式 ， 各
有不同的稅務處理邏輯 ：

方式一 ： 公司直接付款給醫療院所
這是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扣繳申報 ， 以及企業
與醫療院所之間的扣繳申報兩段都必須注意
的情境 。 其中 ， 對公立醫院 、 財團法人醫
院 、 一般醫院及醫事檢驗所的付款 ， 各有不
同的列單規定 ， 稍有疏忽就可能漏報受罰 。

方式二 ： 員工先自費 ， 再憑收據報銷

健檢類型

A. 僱用時體格檢查

B. 在職定期健康檢查 （ 職安法 ）

C. 特殊健康檢查 （ 職安法 ）

非法定健檢 （ 自願性 ）

薪資支出

列帳科目

職工福利 ‒ 員工醫療費

職工福利 ‒ 員工醫療費

薪資支出

是否計入員工薪資所得

是

否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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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） 、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、 持股數或出資
額 ， 以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。

在申報時程方面 ， 新設公司應於設立登記完
成後 15 日內完成首次申報 ； 如董事 、 經理
人或主要股東資料發生變更 ， 則應於變更日
起 15 日內辦理變更申報 。 此外 ， 公司尚須
於每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完成年度
申報 ， 以確認申報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。

實務上 ， 企業於辦理董事改選 、 經理人異動 

、 股權移轉或增資等事項時 ， 除應注意公司
登記程序外 ， 亦應一併檢視是否產生資訊申
報或變更申報義務 。 由於相關作業常與公司
登記 、 股東名簿管理及內部文件更新同步進
行 ， 因此容易遭到忽略 。

值得注意的是 ， 公司法第 22-1 條已設有相
關罰則 。 若公司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內容不
實 ， 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正 ； 屆期未改正
者 ， 代表公司之董事可能面臨新臺幣 5 萬
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。 經再次限期改正
仍未改善者 ， 罰鍰金額最高可達新臺幣 

500 萬元 ，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完成改正
為止 。情節重大者 ， 主管機關甚至得撤銷或
廢止公司設立登記 （ 參照公司法第 22-1 條
第 4 項規定 ） 。

整體而言 ， 公司法第 22-1 條之申報制度已
成為企業法令遵循的重要事項之一 。 企業除
應留意年度申報期限外 ， 亦應於相關人員或
股權結構發生異動時即時檢視申報義務 ， 以
降低違規風險並確保公司資訊之正確性與透

申報 。 

Q ： 員工家屬的健檢費用可以列公司費用
嗎 ？
家屬並非雇主依職安法負有健檢義務的對
象 ， 家屬健檢費用若由公司支付 ， 屬員工薪
資所得 ， 不能列職工福利 ， 且需辦理扣繳 。

結語

員工健康檢查的稅務處理 ， 表面上看似簡
單 ， 但 「 法定 vs. 非法定 」 這條線直接決定
了列帳科目與扣繳義務 ， 是企業最容易踩到
的合規地雷之一 。 建議企業每年辦理健檢
前 ， 先盤點補助類型 、 支付方式及對應的申
報義務 ， 確保兼顧員工福利與稅務合規 。

Technical Update in Taiwan
2.  Corporate Secretarial 
Services 公司法遵與登記服務

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制度 ：
公司法第 22-1 條之申報義務與實務注意事
項

公司法第 22-1 條建立了公司負責人 、 經理
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制度 ， 要求公司定期
向主管機關申報相關資訊 ， 以提升公司資訊
透明度並強化公司治理 。
依現行規定 ， 公司應透過經濟部建置或指定
之資訊平台 ， 申報董事 、 監察人 、 經理人及
持股超過 10% 股東之相關資料 。 申報內容
包括姓名 、 國籍 、 出生年月日 （ 或法人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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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度 。

Technical Update in Taiwan
3.  Audit 審計

會計期間變更後營利事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
餘稅申報時點解析

一 、 引言

台灣營利事業因經營策略或組織調整 ， 常有
調整會計期間之需求 。 例如 ， 企業為配合跨
國集團或併購後母公司之財務報導期間 ， 需
統一會計年度 ； 或因應上市櫃合併報表時
程 、 內部管理決策周期 、 產業淡旺季特性 ，
以及基於租稅規劃或財務資訊揭露一致性等
考量 ， 皆可能申請變更既有會計期間 。

然而 ， 會計期間一旦變更 ， 將不僅影響帳務
處理與財務報導 ， 亦會連動影響營利事業所
得稅之申報時點 。 特別是在我國稅制下 ， 「 
營利事業所得稅 （ 本稅 ） 」 與 「 未分配盈餘
稅 」 之課稅邏輯及申報時點原即存在制度差
異 ， 在會計期間變更產生短期間之情況下 ，
更容易產生申報期間錯置 、 時點落差甚至合
併或遞延課稅等複雜情形 。
若未充分理解相關法規與申報邏輯 ， 實務上
極易發生 ：

· 誤判申報年度
· 漏報或逾期申報
· 或將未分配盈餘歸屬錯誤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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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分配盈餘稅
變更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 ， 應就變更前尚未
申報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未分配盈餘 ， 併
入變更後會計年度的未分配盈餘內計算 ， 依
規定期限辦理申報 。 
例如 ： 113 會計年度原採 7 月制的營利事業 

，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經申請變更為曆年制 
， 則其 113 年度 （ 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3 年 
12 月 31 日 ） 的未分配盈餘 ， 應併入 114 年
度 （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） 
的未分配盈餘 ， 於 116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
31 日辦理申報 。

三 、 釋例

A 公司原先會計期間採行曆年制 ， 亦即
1/1 – 12/31

現為配合外國母公司 ， 於 2026 年初申請成
為二月制 ， 亦即 2/1 – 1/31

進而衍生補稅 、 加計利息甚至裁罰之風險 。

因此 ， 本文將先從法規架構出發 ， 說明會計
期間變更對本稅與未分配盈餘稅申報之影
響 ， 並透過具體案例 ， 解析其申報時點之差
異與實務應注意事項 ， 以協助讀者清楚掌握
其運作邏輯 。

二 、 相關法規與財政部函釋整理 （ 資料來
源 ：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問答集 ）

營利事業所得稅 （ 本稅 ）
營利事業報經稽徵機關核准變更其會計年度
者 ， 應於變更之日起 1 個月內 ， 將變更前之
營利事業所得額 ， 依所得稅法第 40 條有關
營業期間未滿 1 年之規
定 ， 計算其應納稅額 ， 於自行繳納後向稽徵
機關提出申報 。 另所得稅法已刪除延長申報
期限之規定 ， 且廢止營利事業如變更會計年
度或辦理決算因情形特殊得報經稽徵機關核
准延長申報期限函釋之適用 。 故此類案件 ， 
不得申請延長申報期限 。

期間

2025/1/1 – 2025/12/31 

2026/1/1 – 2026/1/31

2026/2/1 – 2027/1/31

2027/2/1 – 2028/1/31

本稅申報期限

2026 年 5 月底

2026 年 2 月底

2027 年 6 月底

2028 年 6 月底

未分配盈餘稅
申報期限

2027 年 5 月底

2028 年 6 月底

2028 年 6 月底

2029 年 6 月底

依據

一般稅法規定

本稅 1 個月內要報 ； 未分
配盈餘稅併入變更後會計
年度的未分配盈餘內計算

本稅回歸一般稅法規定 ，
未分配盈餘稅須申報 13 
個月份

一般稅法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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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述申報時程不難看出 ， 在實務運作中 ，
多數企業較不易錯過 2026 年 2 月底及
2026 年 5 月底之本稅申報期限 。 其主要原
因在於 ， 「 會計期間變更後應於 1 個月內辦
理短期間申報 」 之觀念 ， 已普遍為稅務從業
人員所熟悉 ， 且相關作業亦多半會在變更當
下即完成規劃與提醒 。

相較之下 ， 2027 年 5 月底須申報 2025 年
度 （ 2025/1/1 – 2025/12/31 ） 未分配盈
餘稅 ， 則屬實務上極易被忽略的環節 。 其原
因往往並非制度本身困難 ， 而是來自於時間
與作業節奏上的 「 錯置效應 」 。 例如 ：

· 因人員更替 ， 承辦人未完整掌握變更
前後之銜接邏輯

· 或既有團隊已將申報思維切換為 「 非
曆年制 」 ， 而忽略仍須依曆年制時期產
生之未分配盈餘辦理申報

因此 ， 實務上常見情形為 ： 企業於 2027 年
6 月初開始準備新會計期間（ 2026/2/1 – 

2027/1/31 ）之本稅申報時 ， 才驚覺已逾
2027 年 5 月底之申報期限 ， 進而導致漏報
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稅的情況發生 。

至於 2028 年 6 月底需申報合計 13 個月（
2026 年 1 月短期間 + 2026/2/1 – 

2027/1/31 ）未分配盈餘稅之情形 ， 由於金
額與期間相對異常 ， 且多半會於申報準備過
程中即被辨識 ， 實務上反而較不易發生遺
漏 。

四 、 結語

綜上所述 ， 營利事業於變更會計期間時 ， 雖
然在制度上僅屬會計年度之調整 ， 但在稅務
面上卻會對營利事業所得稅本稅與未分配盈
餘稅產生截然不同的申報影響 。 前者強調 「
期間課稅 」 與即時申報 ， 後者則著重 「 盈餘
歸屬 」 與延後課稅 ， 兩者交錯運作之下 ， 即
形成實務上常見之申報時點錯置現象 。

尤其在短期間產生的過渡年度中 ， 未分配盈
餘稅並不隨本稅同步結束 ， 而係延後並與後
續年度合併計算 ， 導致申報時點脫離直覺的
年度循環 。 若未建立完整的時間軸觀念或內
部控管機制 ， 即使是經驗豐富之從業人員 ，
亦可能因制度落差而發生遺漏或誤判情形 。

因此 ， 建議企業於規劃或執行會計期間變更
時 ， 除完成必要之法定程序外 ， 更應同步 ：

建立跨年度稅務時程追蹤表
明確標示各期間之本稅與未分配盈餘稅申報
節點
並將相關資訊妥善交接與內化於內部作業流
程

透過事前規劃與制度化管理 ， 方能有效避免
申報錯置所帶來之稅務風險 ， 並確保整體稅
務遵循之正確性與一致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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